
製表日期：111年06月10日表18-3-2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04 2.970.51-0.330.190.190.000.110.460.040.050.330.010.121.745.00

第2分位 0.34 3.470.770.651.440.530.030.601.020.760.411.560.170.802.845.00

第3分位 0.66 2.371.450.921.460.550.030.610.930.890.551.490.600.882.635.00

第4分位 0.95 2.321.711.331.680.790.050.821.311.250.991.930.891.212.825.00

第5分位 1.23 2.512.041.572.201.000.040.891.661.381.222.061.221.412.545.00

第6分位 1.50 2.372.321.682.151.190.090.972.051.501.462.271.551.562.475.00

第7分位 1.77 2.532.611.922.681.400.101.072.431.581.692.481.881.682.545.00

第8分位 2.06 2.522.902.112.421.590.121.182.761.701.942.812.221.892.605.00

第9分位 2.37 2.483.192.342.391.750.151.312.951.902.153.122.572.102.705.00

第10分位 2.69 2.603.502.612.752.000.241.483.232.062.513.542.932.422.965.00

第11分位 3.06 2.683.842.932.652.180.311.683.572.392.883.853.342.783.195.00

第12分位 3.48 2.904.223.423.032.470.431.953.972.683.234.303.793.143.595.00

第13分位 3.97 3.274.643.893.832.740.642.284.533.133.735.064.313.743.835.00

第14分位 4.56 3.445.124.553.753.071.052.725.073.524.296.144.914.564.235.00

第15分位 5.30 4.205.745.584.713.531.403.315.804.395.176.375.695.344.735.00

第16分位 6.25 4.716.576.465.303.972.253.976.615.036.046.526.766.225.155.00

第17分位 7.46 5.617.617.715.754.703.444.827.666.297.147.478.087.295.985.00

第18分位 9.29 8.309.0110.339.856.296.066.6310.058.659.639.039.879.467.275.00

第19分位 12.55 11.5211.6513.2611.539.0510.019.2313.3611.7012.9010.7913.3812.538.445.00

第20分位 30.46 27.2220.5927.0830.2251.0173.5654.3920.5939.1432.0218.8925.8430.8727.755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